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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余品瑩

電話：1999#6350

電子信箱：edu_rd.23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7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0637205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增科技領域，委

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相關增能學分班，以協助國高中

教師具有推動新課綱教學知能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6年7月20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60099661C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，教育部以行

政委託方式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該校)辦理「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師資增能課程實

施計畫」，預定於106年9月2日開設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課程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師資增能課程學分班」，學分班

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招生對象─

１、第一優先：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

中等學校師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任教中等學

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專任教師。

２、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合格教師證書，且聘期為三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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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以上、教授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代理

、代課或兼任教師，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

送表件者。

(二)課程內容─

１、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：機電整合與控制（必修2

學分）。

２、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：機構與結構（必修2學分

）。

３、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（選修2學分）。

４、科技與工程概論及教學策略（6小時），則融入於必

修及選修等三門課程中。

(三)上課時間：學期間則於週六、週日上課。

三、依104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，中等學校生活科技領證師資

人員所持教師證書類別包含：「生活科技（工藝）」、「

生活科技與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二

者並列」、「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

」、「生活科技」、「工藝」等，請貴校鼓勵現行持有中

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之現職及儲備教師，報

名參加增能學分班，並於修習完成後，教育部將發給中等

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教師證書，俾於新課綱實施就

任教職能名實相符。

四、相關開課資訊請洽該校劉淑真小姐，電話07：7172930分

機3664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政府教

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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